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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 /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蔡孟愷提供） 

教育部於 103 年 8 月 21 日舉辦之 103 年第 2 次全國教育局(處)長會議中，與各縣市教

育局處長達成 104 學年度 12 年國教入學制度之辦理原則為「先免後特、多元入學、一次

分發到位」。 

 

教育部表示，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規定，高級中等學校應採多元入學方式辦

理招生。多元入學以免試入學為主；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，得就部分名額辦理特色招生；

另同法第 38 條第 5 項規定，採學科考試分發之特色招生，應於免試入學之後辦理。因此，

104 學年度入學制度，「先免後特」及「多元入學」於法制上已明確訂立。各區將儘速依

據 103 學年度辦理成效，進行免試入學各項超額比序項目及比序順次（包括簡化多元學習

表現、會考成績總積分、作文比序順次等）檢討及改進。並就下列各項原則進行各該區之

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作業要點之檢討： 

 

一、各校 104 學年度免試入學名額比率以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原則。 

二、協助偏鄉及弱勢學生優先免試入學。 

三、104 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仍維持難易適中之命題原則。 

四、採計志願序由各區因地制宜考量，如採計志願序，應以群組計分，高低積分差異不宜

過大，以利引導學生適性及就近入學。至少數縣市表示，因超額比序項目或因志願序

群組化因素之影響，可能衍生之同分現象，在不抽籤之前提下，希望增加必要的標示

數一節，請各該區主管機關儘速就 103 學年度實施成效，考量 104 學年度預定修正方

向，先進行必要性評估分析及可能之衝擊後，教育部再行研處。 

 

至於近日各界關注之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，在現行法制先免試後特招考試的規定

下，教育部將再邀集各就學區主政單位以縮短入學作業期程，一次分發到位為原則，就其

中技術性問題進行研議。 

 

前述 104 學年度之入學制度檢討原則與方向，中央及地方將儘速完成相關法令及配套

修正，期使 104 學年度之入學順利推動，另為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免試入學為主、

讓每一個孩子均能適性、就近入學之目標，教育部將責請適性入學專案小組就十二年國教

之入學制度持續研議精進。 

 


